南宁理工学院

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中期检查表

填写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研究
进展概况

	 
 


	项目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经费使用

情况
	使用金额：       元

（以财务报销的金额为准）
	使用金额占总经费（教育厅资助+学校配套）的比例：        %

	突出问题的解决及推进措施
	

	项目负责人（签字）：
	

	中期检查结果及建议：优秀（ ）   合格（ ）    不合格（ ）

                                                    项目主管部门（签字、盖章）：


注：1.所有立项课题（已办理结题手续除外）均需填写，空格不够可另行附页。

关于教育厅结题与验收要求

1.学校每年组织结项2次， 分别在4月、10月末受理结项材料。结项结果分为通过、不通过两种，由自治区教育厅组织专家根据项目是否达到结项要求、取得的成果价值等因素进行评定。

2.教改项目自批准之日起，实施周期为2年，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但必须在立项4年之内结项。同一项目提交结项申请不能超过2次。|

3.教改项目结项时应取得与项目研究内容高度相关的教学改革实践成果和教育教学理论研究成果，满足以下要求:

(一)教学改革实践期不少于1学年，并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等产生明显效果。

(二)教学改革实践成果包括教学改革工作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或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设计、教材、教学资源、教学平台、视频、课件、教学软件、试题库、教学管理制度等。

(三)教育教学理论研究成果包括教改论文、研究报告、著作等。重点项目至少有2篇教改论文已在高质量期刊上公开发表，其中主持人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不少于1篇；或公开出版1部不少于10万字的教改类著作。高质量期刊范围由自治区教育厅在每年申报通知中界定。一般项目Ａ类至少有2篇教改论文已在公开发行期刊上发表，其中主持人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不少于1篇；或公开出版1部不少于10万字的教改类著作。一般项目Ｂ类至少有1篇教改论文已在公开发行期刊上发表，其中主持人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不少于1篇；或公开出版1部不少于10万字的教改类著作。
（四）论文发表需要有“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项目编号+项目名称”
